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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捐贈問與答 返回醫療衛教

發表醫師 器官捐贈移植團隊發佈日期 2014/06/13

※器官捐贈有哪些種類？
活體捐贈：病患因疾病導致肝臟或腎臟功能衰竭，經醫師評

估病患適合進行器官移植以恢復健康，且其五等親的
親屬中有身體健康並經醫院進行心理、社會及醫學評
估，及通過醫院醫學倫理委員會，認為適合捐贈者且
簽署捐贈意願者，方能進行移植手術。

屍體捐贈：必須在器官捐贈者經其診治醫師判定病人死亡後
為之。前述死亡以腦死判定者，應依中央衛生主管機
關規定之判定程序為之。

※我尚未滿20歲，所以就算想簽署器官捐贈同意卡也不能
簽？
未滿20歲仍然可以簽署，但需監護人共同簽署方為有效。
※我有B型肝炎，將來可以進行器官捐贈嗎？
可以的，許多等候移植者亦有B型肝炎或是C型肝炎，只要器
官功能良好，有B、C肝炎的捐贈者還是可以捐贈器官給有B、
C肝炎的等候者。
※請問大體捐贈的相關訊息？
目前大體捐贈為北區六所醫學院為主的解剖教學遺體捐贈
（大體老師），相關訊息如下：
捐贈聯絡中心（02）23912241 請洽 陳小姐
台北仁愛路一段一號（台灣大學醫學院）
※器官/組織捐贈與大體捐贈有何不同？
1.器官捐贈：
僅將功能完整器官摘取，移植給血型及組織配對相符之器官
衰竭病患。
2.大體捐贈：
是提供遺體給醫學院、醫學大學之學生解剖教學，或病理解
剖研究之用；但器官捐贈後，仍可提供遺體病理解剖研究之
用。
※什麼是器官捐贈同意卡?
器官捐贈同意卡，是一張能表達您對器官捐贈意願的認同
卡，如果您簽署了器官捐贈同意卡，請您同時也與您的家人
討論，您對生命末期的醫療處置與器官捐贈的想法，讓您的
家人也知道，您對生命的尊重。當生命無常如果發生了不可
預測的意外與考驗時，您會發揮大愛，將自己的器官捐贈出
來，幫助因為器官衰竭而受苦受難的朋友們，同時也幫助了
他們的家庭。
器官捐贈是一種發揮大愛，傳承生命，延續愛的行為，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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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無常中創造永生，在生老病死的輪迴中，獲得重生，也
需極大的勇氣與愛心，當然也需要您與您家人的認同，這個
生命的禮物，是何等的珍貴！
如果您認同器官捐贈的想法，或是想簽署器官捐贈同意卡，
可與我們連絡。
※決定器官/組織捐贈後，是否會影響醫療品質？
器官/組織捐贈是所有挽救生命的措施都無效後，醫療人員才
會提供建議供家屬選擇，且須經過家屬的同意書簽署，經過
判定為腦死後器官捐贈手術(或心跳停止後捐贈組織)才可進
行。如腦死判定過程，發現仍呈現有功能的狀態，則仍以病
人醫療為考量。而不因具有家屬同意書而放棄救治或影響醫
療行為。
※器官/組織捐贈是否有年齡的限制?
器官捐贈決定因素在於捐贈者的生理年齡，而不是實際年
齡。至於年齡的下限，活體捐贈通常以成年人為原則，屍體
捐贈則沒有絕對的年齡下限，視捐贈器官及組織之可用性而
定。
※可捐贈的器官或組織有哪些？
器官捐贈：心臟、肺臟、肝臟、腎臟、胰臟、小腸。
組織捐贈：骨骼、眼角膜、皮膚、心瓣膜、血管、氣管、軟
骨組織、肌腱、骨髓等。
※什麼樣的情況下可以捐贈器官？
家屬有捐贈意願，且評估其器官及組織功能良好，經最近親
屬簽署同意書後，需經由兩位具有腦死判定資格之醫師執行
兩次腦死判定確認腦死狀態，才可以合法捐贈器官和組織。
※什麼樣的情況下可以捐贈組織？
家屬有捐贈意願，經最近親屬簽署同意書，可在往生後，捐
贈眼角膜（包含眼球）、皮膚、心瓣膜及骨骼
※如果不想捐出所有器官，可以只捐一個器官嗎？
當然可以指定自己想捐出的器官種類，醫院會尊重每一個人
的意願。
※可以指定器官受贈者嗎？

可以的。醫院施行器官指定捐贈移植手術，應符合下列各款
規定：
1.受贈者應符合器官移植適應症，且於登錄系統中完成等候
者登錄。
2.受贈者與捐贈者以五親等內之血親或配偶為限。該配偶應
與捐贈器官者生有子女或結婚二年以上；但結婚滿一年後始
經醫師診斷罹患移植適應症者，不在此限。
3.同意捐贈之決定者若與受贈者為同一人，應主動迴避，並
由次一序位親屬決定。
4.在醫學考量許可下，同意捐贈之器官數應大於指定數。
5.接受「屍體器官指定捐贈」應先經受贈者醫院之臨床倫理



委員會備查，並應儘速提會審查。
6.受贈醫院應於移植手術完成7日內，提供親屬關係相關證明
文件（如戶籍謄本影本等）及臨床倫理委員會備查文件影
本，並於該會審查完畢10日內，提供紀錄影本至器官捐贈移
植登錄中心備查。
※器官捐贈者須具備的基本條件?
1.符合腦死條件 
2.無傳染性疾病
3.無愛滋病病史
※什麼是昏迷指數?
頭部外傷昏迷指數(Glascow Coma Scale)是目前神經專科醫
師用來評估頭部外傷患者嚴重程度最常用的一種方式，昏迷
指數越低就代表病人腦部的傷害程度越嚴重。它的滿分是十
五分，最低分數則為三分。
(1)眼睛睜開的反應：
4分 自動睜開眼睛
3分 要呼喚才能睜開眼睛
2分 要給予疼痛刺激才能睜開
1分 都不睜開
(2)運動功能：
6分 能聽從言語指示進行肢體的運動
5分 不能聽從言語指示活動，但對痛覺有很好的定位感
4分 對痛覺僅能收縮肢體躲避
3分 對痛刺激出現上肢體彎曲、下肢僵直
2分 對痛刺激出現上肢及下肢僵直的反射姿態
1分 對痛刺激完全沒有反應
(3)言語反應：
5分 能對答如流
4分 雖能說話，但是內容混亂
3分 只能說一些簡單的單字
2分 病人只能發出聽不懂的聲音
1分 完全沒有言語反應
　　評估上述的三項分數後，再將三項的個別分數加在一
起，所得的總分就是病人現在的昏迷指數。評估昏迷指數都
只以最佳表現為評分依據，這樣才能早期而準確地發現並惡
化的徵兆。例如病人僅有一手可以活動，而其他的肢體都完
全不能活動，那麼我們觀察的時候，就以僅有一手能動的手
為評分的對象；如果連這僅有能動的手都不動了，病人的昏
迷指數就降低了，我們就需要注意查清楚原因了。

※什麼是腦死?
腦死是指生命中樞---腦幹壞死，專科醫師判定腦死時，代表
已無活下去的希望或奇蹟，您必須面對家人已經死亡的現
實，生理監視器上呈現的呼吸、心跳及血壓，只是靠著現代



科技之機器及藥物在持續維持，但仍難維持超過兩星期，其
體內器官就會衰竭，如一旦移除呼吸器，腦死病人無法自行
呼吸，心跳亦隨之停止。
當然從存有希望到失望之間，一定會有傷痛及情緒，然而面
對現實，有時會是另一種療傷的方法。您可以考慮的是另一
種選擇，器官捐贈或組織捐贈，將心愛家人的精神及形體，
藉由器官和組織捐贈轉化成另一種形式，繼續活在這人世
間！也是種很大的安慰及鼓舞，而能將您的悲傷及遺憾減到
最低！
※「植物人」和「腦死」有何不同？
植物人是指腦部受損，導致大腦功能的喪失。植物人沒有思
考、認知、記憶、語言及行動能力，但是基本生命徵象的功
能是良好的，他有自發性的呼吸、心跳及對刺激的原始反
應。「腦死」則是生命中樞的腦幹不可逆的損壞而無法自行
維持生命徵象，例如：血壓、心跳。即使用最先進的醫療，
也是暫時性的維持而已。
※植物人在什麼狀態下可以捐贈？
植物人臨終時若經醫師評估其組織之功能良好，可捐贈眼角
膜（包含眼球）、皮膚、心瓣膜及骨骼。
※腦死判定程序如何進行?

腦死判定依法有明確嚴謹的規定。 進行腦死判定之前應至少
觀察12小時以上，確定病人
(1)確實陷入深度昏迷，不能自主呼吸且須依賴人工呼吸器維
持呼吸。
(2)導致昏迷的原因已經確定。
(3)病人係遭受無法復原之腦部結構損壞。 
為避免誤判，應確定病人不是因為新陳代謝障礙、藥物中毒
與低體溫所導致之昏迷。腦死判定之進行應由具有腦死判定
資格之醫師兩名，及病人之原診治醫師，在具人工呼吸器及
測定血液氣體等腦死判定所需設備之醫院內，依嚴謹的腦判
步驟進行兩次測試。第一次腦幹功能測試通過之後，間隔至
少四小時以上，再依第一次測試之規定程序再進行一次。經
兩次腦幹功能測試，如果病患完全符合無腦幹反射與不能自
行呼吸之條件，即宣布病患「腦死」。
※器官摘取後可以存放多久？
由於人體組織細胞須不停地利用氧氣，進行代謝作用以維持
正常功能。而人體器官在缺血的情況之狀態下很容易受損，
在正常體溫下，器官缺血數分鐘後就因功能受損而不適合移
植，維持捐贈者之器官於正常血液循環，可避免溫缺血(warm
ischemia)和減少器官功能受傷害之機會，而心、肺尤其不宜
於摘取之後保存太久。因此，捐贈者一經腦死判定確定之
後，各種器官移植團隊會盡速整合，於最短的時間內在手術
室內進行摘取器官，取出之後以無菌方式暫時保存在低溫之



保存液中，以減少細胞之代謝速率，使細胞對氧氣及養份之
需求降低，如此，可以延長器官保存時間，並配合院際間長
途運送，以利移植手術之進行。 
器官捐贈是一個與時間賽跑的過程，捐贈後必須盡快移植到
受贈者體內，缺血時間越短，受贈者預計會有較好的癒後！
所以器官捐贈的同時，另一組醫療團隊同時也準備好移植手
術了！不像捐贈組織的狀況，有組織庫供存放！
※捐贈後會影響外觀嗎？
器官摘取是以標準外科手術方式進行，完成後，會由醫師仔
細縫合。如有捐贈皮膚者，是用取皮機，分離薄薄的一層表
皮，以大片的皮膚為主，而摘取部位呈現淡白色。如捐贈骨
骼者，以長骨為主，取出後會以支架支撐。如捐贈眼角膜
者，需取出眼球後分離出眼角膜，眼球取出後，會填塞填充
物，進行上下眼瞼的縫合，看起來像睡覺閉眼的樣子。

※骨骼捐贈後，會不會造成日後火葬無骨灰可存?
不會。骨科醫師只拿取出四肢的長骨，其他如頭蓋骨、肋
骨、脊椎骨、指骨及趾骨等均予保留，所以仍然可以取出大
量骨灰。
※捐贈後的出院手續辦理?
1.料理後事：完成器官或組織摘取手術之後，捐贈之遺體由
院方交給家屬，依個別意願及宗教禮俗辦理喪葬儀式，醫院
在能力範圍內盡量協助。
2.出院手續：領取親人遺體之同時，社工員會協助家屬辦理
出院手續。
3.費用：器官捐贈為無條件且無償之捐贈。為表達對捐贈者
之感念，摘取器官之後，目前各醫院會提供喪葬補助費給捐
贈者家屬。但是，家屬同意器官捐贈後到摘取器官之前，若
捐贈者心跳停止，無法摘取器官時，仍可捐贈組織，另有不
同之喪葬補助費之額度。各家醫院給付標準不一，但是相差
不多。
4.捐贈與受贈雙方之關係：捐贈與受贈雙方資料必須保密，
以避免當事人不必要的困擾。除非家屬同意，醫院不會將該
項捐贈的消息主動發佈給新聞媒體。如有需要，社工人員擔
任「捐」與「受」雙方的聯繫，傳遞關懷。

 

健康文章內文主要提供民眾降低對疾病因不了解產生之不安和恐懼，但不可取代實際的醫療行為，所以身體

如有不適請您前往醫院就醫治療。


